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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實施辦法 

第一條  依據：教育部 96 年 1 月 9 日台訓(三)字第 0950145446 號書函暨該部「推動校園學生憂

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」訂定「中山醫學大學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

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 目的：建構生命教育暨憂鬱、自我傷害防治工作之三級預防輔導機制。 

一、一級預防輔導機制：規劃全校預防性、發展性的生命教育健康講座與活動。 

二、二級預防輔導機制：高關懷群個案之篩選、轉介評估與輔導。 

三、三級預防輔導機制：於校園重大危機事件發生時，啟動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，並

結合社區或醫療資源進行危機處理。 

第三條  實施要領： 

一、當校園危機事件發生時，將成立臨時危機處理小組，並請相關人員擔任危機處理

之工作(如附件一)。 

二、訂定中山醫學大學自傷/傷人危機處理流程（如附件二）。 

三、建構三級預防處理模式，依狀況研擬具體因應措施。 

第四條  防治方案：  

一、一級預防：學生心理健康之促進。 

(一)宣導心理衛生教育與生命教育，包括辦理講座、實施班級輔導等。 

(二)加強導師的輔導知能及功能。 

二、二級預防：高關懷群之篩選與輔導。 

(一)定期篩檢憂鬱與自我傷害高關懷群。由相關人員組成學生關懷網進行後續追

蹤。 

(二)導師、任課老師及學生隨時關心週遭同學，以發覺高關懷群學生之存在，協助

學生情緒與精神狀況之自我檢視並轉介高關懷群學生。 

三、三級預防：危機處置 

(一)校園內設置 24 小時求助專線(教官室執勤電話)，提供求救管道。 

(二)有心理疾患者，協助就醫。 

(三)具自我傷害計畫者或自我傷害未遂者，視其程度與需求，協助就醫或安排心理

輔導。 

(四)對於自殺身亡者 

1、對於相關高危機學生與教職員，進行減壓團體及必要之個別輔導。 

2、協助家長辦理後事，並給予適度的情緒支持。 

3、以公開方式澄清自我傷害的迷思，並提供正確的自我傷害防治觀念。 

(五)校園哀傷事件 

1、對於相關高危機學生與教職員，進行減壓團體及必要之個別輔導。 

2、協助家長辦理後事，並給予適度的情緒支持。 

3、提供面對死亡的生命教育觀點。 

第五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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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相關附件： 附件一臨時危機處理小組組織與工作執掌 

附件二中山醫學大學自傷/傷人危機處理流程 

※修正記錄： 民國 97年 05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民國 97年 09月 15 日 9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民國 100 年 03月 10日 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民國 101 年 08月 20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民國 103 年 02月 24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民國 103 年 06月 09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民國 103 年 11月 24日 第 13屆第 4次董事會議通過(身心健康中心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17日

1032103978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3年 12月 18日公告) 

 民國 107 年 10月 02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民國 107 年 10月 18日 第 14屆第 2次董事會議通過(身心健康中心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23日

1072103034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7年 10月 24日公告) 

 民國 111 年 04月 11日 110 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民國 111 年 04月 28日 第十四屆第23次董事會議通過(秘書室中華民國111年05月13日 
1112101047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11年05月17日公告) 

 民國 111 年 06月 27日 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(身心健康中心中華民國111年07
月04日 1112101567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11年07月05日公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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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一】臨時危機處理小組組織與工作執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園 

危機處理小組 
小組成員 小組任務 

緊急處理小組 
教官室 

總務處/警衛室 

一、負責事件現場之處置與安全工作 

二、進行緊急事件處理及通報 

三、循通報系統通報 

四、提供資訊給對外發言人 

五、事件處理經過之文書處理 

六、尋求法律諮詢 

校內支援小組 

生活輔導組 

各系所 

國際處 

一、評估危機事件對學校之影響 

二、評估並整合學校所擁有的社會資源 

三、聯繫班級或相關人員進行團體輔導 

四、通知家長，現場處理時陪伴家屬 

五、通知境外生家長/代理人，現場處理時

陪伴家長/代理人  

醫療協助小組 

身心健康中心-衛生保健 

教官室 

總務處/警衛室 

各系所 

國際處 

一、當事人緊急醫務處理 

二、醫療資源聯繫與諮詢 

三、協助或強制就醫 

四、家長/代理人到校(院)前關懷陪伴學生 

五、協助境外生醫療資源、學生平安保險

之聯繫與諮詢 

心理輔導小組 
身心健康中心-諮商輔導 

各系所 

一、協助召集人向全校師生說明危機事件 

二、進行危機減壓團體輔導 

三、篩檢危機師生，如有需要請校內支援

小組協助安置 

四、針對有需求之人員提供心理輔導 

 

召集人/校園發言人 

學務長 

緊急處理小組 校內支援小組 心理輔導小組 醫療協助小組 

學校對外發言人 

副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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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中山醫學大學自傷/傷人危機處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進入個別諮商流程 

事件後身心健康中心諮商邀請 

不同意 
同
意 

存 歿 

事件後導師、系教

官持續關心 

進行個案協調會 

邀請家長、導師、系主任、系

教官、身心健康中心主任開會

擬定後續追蹤輔導方案 

進入哀傷輔導流程 

1.系上召開班級說明會 

2.身心健康中心進行團

體哀傷輔導 

有身體損傷 無身體損傷 

無法取得人事地 取得人事地 

學校教職員生 

訊息接獲 

通報校安中心 

查證人事地 

24H專線 

04-24721471 

急救 需其他 
單位支援 

1.通報學務長 

2.通報軍訓室協助至現場處理 

3.通報系上（順位導師、系主任）至

現場協助處理，並請系上通知家長

到校 

1.通報學務長 

2.通報軍訓室協尋 

3.取獲相關資料後通報系上（順位導

師、系主任）協尋及請系上通知家

長協尋及到校 

 

尋獲通知 

研判是否需要其

他單位支援協助 

1.校區內:附醫支援專

線 39595(統一由校

安撥打) 

2.校區外:119 

啟動臨時危

機處理小組 

可自行處理 

通知身心健康中心，由輔導老

師與導師、教官評估學生狀

況，並聯繫中心主任安排身心

科醫療資源 

1.現場處理人員將自傷/傷人

學生送至急診就醫 

2.通知身心健康中心 
通知身心健康中心 


